
釋憲聲請書

103年度簡字第137號

聲 請 人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

行政訴訟庭柔股法官周玉羣 

【案件當事人：

原 告 （即受處分人）

協坤營造有限公司

代 表 人 林 正 岳

被 告 財政部北區國：局

代 表 人 王綉忠

訴訟代理人 蘇怡心

陳緯婷

鄭曉琪

上聲請人因審理1 0 3 年度簡字第1 3 7 號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，對 

於應適用之法律，依合理之確信，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茲提 

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，聲請憲法解釋如下：

壹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

1, 行政程序法第74條 規 定 ：「（第1 項 ）送 達 ，不能依前二條 

規定為之者，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地方自治或警察機關， 

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，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、事務 

所 、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，另一份交由鄰居轉交或置於 

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，以為送達。 （第2 項 ）前 

項 情 形 ，由郵政機關為送達者，得將文書寄存於送達地之郵 

政 機 關 。 （第3 項 ）寄存機關自收受寄存文書之日起，應保 

存三個月。」 （此條文自88年2 月3 日行政程序法制定以來 

即已存在，迄今未做修正） 。

2. 現行行政訴訟法關於「寄存送達」乃規定於第73條 ，其第3 

項 規 定 ：「寄存送達，自寄存之日起，經十日發生效力。」



，惟 查 ，行政訴訟法原就寄存送達並無上開「自寄存之日起 

經十日發生效力」之 規 定 ，係於99年1 月13日修正時增訂， 

並自99年5 月1 日施行。當初在修正增訂前，因行政訴訟法 

對於寄存送達並無如民事訴訟法、或刑事訴訟法有規定「自 

寄存之日起經十日發生效力」之 條 文 ，導致人民在行政訴訟 

中 ，寄存送達於依法送達完畢時，即生送達之效力，對人民 

之訴訟權或相關權利之保障實屬不利，前經民眾聲請大法官 

解 釋 ，大法官會議於98年11月2 0日做出釋字第6 6 7 號 解 釋 ， 

其解釋文雖謂：「訴願法第47條第3 項準用行政訴訟法第73 

條 ，關於寄存送達於依法送達完畢時，即生送達效力部分， 

尚與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願及訴訟權之意旨無違。」 ，然 

其理由亦略謂：「送達制度攸關憲法保障人民訴願及訴訟權 

是否能具體落實。鑑於人民可能因外出工作、旅遊或其他情 

事而臨時不在應送達處所，為避免其因外出期間受寄存送達 

，不及知悉寄存文書之内容，致影響其權利，中華民國92年 

2 月7 日修正公布、同年9 月1 日施行之民事訴訟法第138 

條第2 項 ，增訂寄存送達，自寄存之日起，經十日發生效力 

之 規 定 ，係就人民訴訟權所為更加妥善之保障。立法機關就 

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未與上開民事訴訟法設有相同規定，基 

於上開說明，行政訴訟法第73條規定所設之程序及方式，雖 

已符合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，並無違於平等原則，然為 

求人民訴願及訴訟權獲得更為妥適、有效之保障，相關機關 

允宜考量訴願及行政訴訟文書送達方式之與時倶進，兼顧現 

代社會生活型態及人民工作狀況，以及整體法律制度之體系 

正 義 ，就現行訴願及行政訴訟關於送達制度適時檢討以為因 

應 ，併此指明。」等 語 ，而時至今日，行政訴訟法固已增訂 

寄存送達於10日後生效之規定，訴願法並亦明文準用行政訴 

訟法該條寄存送達之規定，然 唯 獨 「行政程序法」卻無相關 

準用行政訴訟法關於寄存送達之規定，導致在民眾與行政機 

關間最常適用之法規，對民眾卻是最沒有保障的情形。觀諸 

在 民 事 、刑事程序之相關送達法規，均已明文規定寄存送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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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10日後生效之情，唯獨行政程序法並無如此規定。

3 .  「送達程 序 ，是使法院的裁判、行政機關的行政處分發生效 

力的途徑，同時在於使受送達人知悉行政機關或法院的作為 

，以便開始計算人民得進行異議、訴願或訴訟行為的期間。

送達效力何時發生，既關係公權力行為的效力，對於人民程 

序參與權能否啟動，更具有決定性的作用。所以送達效力何 

時 發 生 ，應由法律明文規定，人民行使權利的主觀及客觀可 

能 性 ，方能獲得有效保障。」 ，「依據正當法律程序原則， 

人民合理、公平參與法律程序之權利應受保障。人民行使參 

與法律程序之權利，以知悉權利行使之始點為必要，故保障 

人民獲得行使權利之程序資訊，為正當法律程序對於主觀權 

利行使可能性之最低保障。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願及訴訟 

之 權 利 ，訴願及訴訟上之送達，係法律所定之送達機關將應 

送達於當事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文書，依各該法律之規定 

，交付於應受送達人，於不能交付時，以其他方式使其知悉 

文書内容，俾其決定是否及如何針對國家行為予以反應，藉 

以保障其個人權益。送達之生效日期，攸關人民訴願及訴訟 

上權利之行使，如未為明確、合理之規定，即與正當法律程 

序原則有違。」 （以上係引用許玉秀大法官於釋字第6 6 7 號 

解釋所做之不同意見書内容） 。

4. 從 而 ，聲請人認為行政程序法已違反平等原則、比例原則， 

且不當限制人民之訴訟權與相關權利，爰依法裁定停止訴訟

，聲請大法官解釋，並請求宣告該條違蕙。

貳 、疑義之性質與經過，及涉及之蕙法條文 

一 、疑義之性質與經過

㈠本件受處分人即原告於1 0 0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申報，其 

列報營業淨利虧損新臺幣（下同）1，1 0 0 , 0 5 4元，被告所屬 

宜蘭分局核定全年所得額2,596,1 5 6 元 ，應補稅額389,954 

元 。原 告 不 服 ，申經復查未獲變更，仍表不 服 ，提 起訴願， 

經財政部認定原告提起之訴願逾期，以1 0 3 年9 月3 日台財 

訴字第10313948250號為不受理之訴願決定。原告猶未甘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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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，陳述略以：原告係合法提起訴願 

，又被告所查核原告承攬之系爭工程，因原告遲延完工而遭 

求償逾期違約金共計三筆，金額分別高達369 , 5 1 0元、1， 

4 2 8 , 7 4 6元、2 3 0 萬 元 ，被告當初未予審酌而逕依同業利潤 

標準核定原告之所得及計算應補稅額，原處分應屬違誤等語 

，並 聲 明 ：請求撤銷原處分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二 、涉及之憲法條文

大法官釋字第3 7 1 號 解 釋 （法官聲請解釋憲法之依據） 、 

憲法第7 條 （平等原則） 、第16條 （訴願及訴訟權） 、第23 

條 （比例原則） 。

參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

一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

㈠按憲法為國家最高規範，法律牴觸憲法者無效，法律與憲法 

有無牴觸發生疑義而須予以解釋時，由司法院大法官掌理， 

此觀憲法第1 7 1 條 、第1 7 3 條 、第78條及第79條第2 項規定 

甚 明 。又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，憲法第80條定有明文，故 

依法公布施行之法律，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，不得認定 

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。惟憲法之效力既高於法律，法 

官有優先遵守之義務，法官於審理案件時，對於應適用之法 

律 ，依其合理之確信，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，自應許其 

先行聲請解釋憲法，以求解決。是遇有前述情形，各級法院 

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 

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，聲請本院大法官解釋。大法官釋 

字第3 7 1 號解釋著有明文。

釋字第5 7 2 號解釋文進一步「補充」釋字第3 7 1 號解釋 

謂 ：所 謂 「先決問題」 ，係指審理原因案件之法院，確信系 

爭法律違憲，顯然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影響者而言；所謂 

「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」 ，係指聲請 

法院應於聲請書内詳敘其對系爭違憲法律之闡釋，以及對據 

以審查之蕙法規範意涵之說明，並基於以上見解，提出其確 

信系爭法律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，且其論證客觀上無明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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錯 誤 者 ，始足當之。如僅對法律是否違憲發生疑義，或系爭 

法律有合憲解釋之可能者，尚難謂已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 

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。

㈡查 ，本件受處分人即原告前因被告核定其1 0 0 年度之營利事 

業所得稅應補繳稅款389 , 9 5 4元 ，經原告申請復查，被告之 

復查決定書係於1 0 3 年5 月2 9日寄存於木新郵局（送達證書 

附於被告原處分卷1 第1 8 2 頁） ，而原告嗣於1 0 3 年7 月11 

曰提起訴願，有其訴願申請書首頁所蓋印之北區國稅局收文 

曰期戳記可參（見被告原處分卷1 第1 8 9 頁） 。依訴願法第 

14條第1 項 規 定 ，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之次日起30 

曰内為之。然因行政程序法第74條未如訴願法有準用行政訴 

訟法關於寄存送達之規定、亦未如行政訴訟法直接定有寄存 

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生效之規定，導致訴願機關認定受 

處分人於1 0 3 年5 月2 9日 （寄存送達之日）當日即已收受復 

查決定書，而原告公司地址設於宜蘭縣宜蘭市，依訴願法第 

16條第1 項於計算法定期間時應扣除在途期間4 日 ，故原告 

得提起訴願之期間屆滿日為1 0 3 年7 月2 日 （星期三） ，原 

告遲至1 0 3 年7 月11日始提起訴願，已逾30日之訴願期間等 

語 （參本院卷第4 - 8 頁之訴願決定書内容） ，遂以其訴願不 

合法而為不受理之決定。惟如前所述，若行政程序法亦有準 

用行政訴訟法寄存送達之規定，則以本件情形而言，自寄存 

之日即1 0 3 年5 月2 9日起，經10日而於1 0 3 年6 月7 日始發 

生送達效力，再加計在途期間4 日 ，則原告之訴願即未逾期 

，訴願機關即應實體審酌受處分人之主張有無理由，而不能 

逕以其訴願逾期而為不受理之決定。

㈢再就本件之實體層面而言，依原告所提出之三張違約金收據 

，金額分別高達369 , 5 1 0元 、1，4 2 8 , 7 4 6元、2 3 0 萬 元 ，雖 

僅第一張收據為1 0 0 年間出具，餘二張則為1 0 1 年間出具， 

然依原告所主張之工程開工與完工時間、工 程進度及逾期情 

節 ，足見前開1 0 1 年間所出具之兩張違約金收據，實際上早 

在1 0 0 年間即已遭扣款，是本院認為應准許原告於1 0 0 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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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報 ，否 則 ，僅要求原告列報於1 0 0 年度工程收入（營業所 

得 ） ，卻不准其列報於1 0 0 年度發生之違約金（營業費用及 

損失） ，顯非合理。準 此 ，若本件原告提起訴願之程序為合 

法 ，則訴願機關始能進一步檢視原處分之實體問題，日後法 

院亦可於訴訟中實體調查被告就系爭營所稅所為之核定處分 

是否合法。此對於原告權益之影響，不可謂不大。

㈣據 上 ，行政程序法第74條 規 定 ，於本案裁判上即有重要關連 

性 ，自屬本案先決問題。又本件業經聲請人於1 0 5 年12月28 

曰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併此敘明。

二 、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

㈠關於寄存送達，行政程序法第74條並無自何時起生效之明文 

規 定 。然由於寄存送達係一種擬制送達，而非真正的送達， 

且其不能送達的事由不可歸責於應受送達人，所以對其送達 

之起效日，雖可能有或長或短的仁智之見，但應有明文加以 

規 定 ，以衡平其僅係擬制送達的必要性。無視於寄存送達在 

送達上之關鍵的擬制性質，而認為其應與現實送達的態樣一 

體適用相同之生效日的規定，一方面有將不同性質之事務， 

相同處 理 ，違反平等原則的情事；另一方面其處理又與民事 

訴 訟 法 、刑事訴訟法、行政訴訟法、訴願法的規定不同，而 

有體系衝突。是 故 ，其屬於應有明文規定之必要性而竟未予 

規定的情形，構 成 漏 洞 ，應予補充。

㈡按受文書之送達，是一個人維護其權利所必須的程序條件。 

所以在程序法上或訴訟法上，關於送達，如有事實上未交付 

相 對 人 ，而擬制為已對其送達的規定，則因其在結果上有剝 

奪人民依正當行政程序或訴訟程序維護其權利的可能性。所 

以應從程序正當性或訴訟權之保障的觀點，依比例原則審查 

其合憲性。為保障應受送達人之程序權益，寄存之擬制送達 

的生效應附以多長之始期，固然見仁見智，但就寄存送達， 

民事訴訟法、刑事訴訟法、行政訴訟法、訴願法均已明文規 

定或準用「自寄存之日起經1〇日發生效力」 ，於 是 ，關於寄 

存送達之生效，產生行政程序法與前述各該訴訟法、訴願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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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規定不一致的情形。

㈢惟如前所述，由於寄存送達實際上是一種擬制送達，在個案 

之具體情形不一定真正達到應受送達人。這在具體案件可能 

嚴重影響行政爭議案件之當事人知悉案情及必要時在法定期 

間 内 ，聲請行政救濟的可能性，以致其行政救濟的聲請，在 

實務上常因遲誤法定期間，而被程序駁回。若認前開各該訴 

訟法及訴願法之規定在價值判斷上為合理，則行政程序法之 

上述規定便顯不合理。從而即有因該等規定間之價值判斷矛 

盾 ，超過必要程度限制人民受憲法第16條保障之訴願權及訴 

訟權的情事。況 且 ，因為行政處分並不因提起行政救濟而停 

止其執行，所以並無因一般的行政需要，而使行政法上之文 

書在寄存送達，有立即生效的必要性。是 故 ，使寄存送達之 

行政處 分 ，在寄存時立即生效，對於人民提起行政救濟產生 

之可能的限制或剝奪，實無憲法第23條所定之必要性，顯然 

違反比例原則。因為該價值判斷矛盾所侵蝕之訴願權及訴訟 

權係屬於憲法層次之權利，所以因該價值判斷矛盾而與憲法 

第16條衝突之寄存送達生效日的規定，當屬違憲，而應退讓 

，以使之與法秩序中其他與寄存送達之生效日相關的規定一 

致 ，俾符合實質法治國家的意旨，維護人民之訴願與訴訟權 

益 。

【以上㈠至㈢之 内 容 ，係引用自黃茂榮大法官於釋字第667 

號解釋所做之不同意見書，並稍做部分文字、法規與條號之 

修 改 ，附此說明】

㈣行政訴訟法第7 3條原先亦無關於寄存送達自何時生效之明文 

規 定 ，在大法官於98年11月2 0日對之做成釋字第6 6 7 號解釋 

(雖係解釋認為「…行政訴訟法第73條 ，關於寄存送達於依 

法送達完畢時即生送達效力部分」不 違 憲 ，惟許玉秀、黃茂 

榮 、葉百修等大法官均著有不同意見書，其中許玉秀大法官 

甚至於其不同意見書中自行提出不同版本的解釋文與解釋理 

由 書 ，足認該號解釋確容有討論空間）後 ，業於99年1 月13 

曰修正增訂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之規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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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自99年5 月1 日施行。惟行政程序法，迄今仍遲未訂定寄 

存送達於10日後生效之規定、或增訂準用行政訴訟法寄存送 

達之規定，導致行政機關送達給人民之文書，在寄存送達時 

均於寄存當日即生效。行政機關固認為此係為追求行政效率 

之 緣 故 ，然考量刑事訴訟法、民事訴訟法、行政訴訟法等均 

已明訂寄存送達係經10日生效，訴願法亦明文準用行政訴訟 

法之上開規定，在前述各種領域中的寄存送達，當事人均可 

享有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生效的便利與利益，為何唯獨在人 

民與行政機關往來時、即與人民最息息相關之行政程序中， 

卻剝奪當事人之上開時間權益，實令聲請人不解。

® 在行政程序中，政府機關所要求之行政效率固然重要，然人 

民基本權益之保障實更為重要，否 則 ，縱使政府做了再多的 

事 ，若未遵守相關程序或未保障人民權益，最終只會招致更 

多的民怨，並可能衍生更多後續難解的爭議、問 題 。如前所 

述 ，在行政程序中，並無使行政文書在寄存送達時有立即生 

效的必要，聲請人認為於行政程序中，仍應給人民與其他領 

域有相同之保障，始符合平等原則、比例原則，及保障人民 

之訴願與訴訟權。因 此 ，聲請人請求司法院大法官儘速就行 

政程序法第74條做成違憲解釋，以避免違憲法律繼續侵害人 

民權益。

肆 、末 以 ，聲請人先前審理之桃園地院1 0 1 年度簡字第60號空氣 

污染防制法事件，亦因認行政程序法第74條規定違憲而業經 

聲請釋憲在案，故本件謹請併案審理，併此敘明。

此 致

司法院大法官

中 華 民 國  106 年 4 月 5 , 日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法官
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中 華 民 國  106 年 4 月 5 曰

書 記 官 江 世 亨


